
	姓    名
	
	学    号
	

	学    院
	
	身份证号
	

	申请 

原因
	根据2021年12月施行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定》，仅县级以上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人社部门授权单位，具备流动人员人事档案长期管理资质，高校不属于授权档案管理机构，无权开展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工作。
人才中心可免费提供档案接收转递、材料归档、政审盖章、经历证明、党员组织关系转接、考公考研政审等全套人事服务。后续二战考研、考公、入职政审、开具存档证明、履历证明等业务，人才中心均可正常办理，学校档案馆无法出具相关材料，会直接影响办事进度。
同时，档案存放人才中心不影响择业期应届生身份：国家政策明确，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档案存放在各级公共人才服务机构，依旧按应届毕业生身份对待。
同学毕业后及时将档案转至有档案存放权限的单位或户籍所在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尽量不要将档案暂留学校。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生户籍（或者原籍）所在地人才中心信息
	户籍（或者原籍）所在地人才中心信息：

（如果不清楚，在微信搜索【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网】-【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信息】中可查询）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详细填写省、市、区、街道名称及编号）

单位电话：

接 收 人：（没有的话可以不写）
说明：档案暂留后两年内需要学生主动申请调档，档案才会寄出，调档流程是在【武汉理工大学档案馆 校史馆】微信服务号-【业务办理】-【变更档案派遣地址】申请调档，如果超过两年未调档，档案馆可能会定期进行清理，发往户籍地人才中心。建议尽早主动申请，避免多年后档案不知所踪。


	学院辅导员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盖章：


武汉理工大学学生档案暂留申请表（2026年）
打印时请删除表中红色字体，同时要求辅导员签字，学院盖章后，到档案馆204现场办理

